
湖南开放大学学术委员会关于 2025 年科研业绩考核及

成果奖励议题的会议纪要

2026年 3月 12日，学术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一次会议。

会议审议 2025 年科研业绩考核及成果奖励有问题，确定国

家教学名师推荐对象，讨论审议职称评价标准修订有关问题。

其中，会议在听取科研管理处关于 2025 年学校科研业绩考

核及成果奖励工作情况汇报后，议定以下问题：

1.要求依照《湖南开放大学（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科研业绩考核与科研成果奖励暂行办法》开展 2025 年度科

研业绩考核工作，全面完成 2025 年度科研业绩审核与结算。

后续在 2022 年《湖南开放大学（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科研工作量管理暂行办法》基础上立即启动科研考核办法修

订工作，新一轮考核周期自 2026 年起按新修订制度执行。

2.对 2024 年、2025 年度立项课题按照 2024 年《湖南开

放大学（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科研经费管理办法》予以

配套，不纳入 2025 年度科研考核计分。2025 年度结题且已

配套的课题，2025 年科研考核中不再计分奖励。

3.依据 2025 年度《湖南开放大学（湖南网络工程职业

学院）科研业绩考核与科研成果奖励暂行办法》，对论文、

学术著作、获奖成果、应用成果、作品、科技平台等进行核

算后按 50 元/分标准予以奖励。



4.关于通讯作者是否等同于第一作者的问题。在满足导

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通讯作者，且二人不在同一所高校的

条件下，教职工读博、硕期间作为通讯作者发表的论文成果

可纳入认定范畴，但对应分值不得超过该项满分的 100%。

5.专利认定计分问题。根据《科研业绩考核与科研成果

奖励暂行办法》，在登记专利成果时，发明人/设计人需同时

提交从授权之日起连续缴纳 4 年年费（维护费用）的凭证，

才给予计分。在实际职称评审与科研工作量核定中，专利认

定计分按照当年度有效专利为准开展核算工作。

6.领导肯定性批示咨询报告计分问题。会议明确，省部

级领导圈阅、无明确肯定性指示的，不予赋分，该项认定必

须以正式肯定性批示为依据。

7.省级及以上政府职能部门委托成果认定。受上级政府

职能部门委托完成的智库报告、咨询报告等并有相关证明文

件，如正式委托函、文件有文号，可依据具体情况核算工作

量，其他一般报告等成果不予认定。

8.长沙市科研成果奖认定。会议认为，参照职称评审文

件中市级成果奖相关标准，对长沙市社科成果二等奖予以考

核赋分，核定分值为 20 分。

9.教学成果与科研成果界定。会议明确，教育部学习型

社会建设项目、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由教务处管理并配套；省

职业教育教师创新团队参照省级基地标准赋分,不奖励。



10.国外专利认定。会议认为，当前涉及的 2 项国外专

利处于未授权状态，暂不予计分，待取得专利授权正式证明

文件后，再核算分数。

11.成果采纳认定。会议认为，终身教育立法议案被省

人大采用并纳入省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参照成果被省人

民政府采纳的标准，核算赋分 100 分；其余 4 项议案和建议，

不纳入成果采纳认定范畴、不予计分。

12.标准采纳认定。针对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制

定乡村农艺师评定标准，且该标准已被采纳并于 2025 年实

施乡村人才职称评定的事项，会议认为，按成果采纳相关标

准予以赋分，每项核定计分 50 分。

13.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发展专项认定。会议认为，该项

目主要承担平台建设，参照横向课题标准进行科研赋分，不

计奖励。

14.专项课题认定。会议认为，湖南省妇女联合会课题、

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发展中心课题，均按厅级课题标准

予以认定处理。

15.省政协采纳提案认定。针对代表省民主党派撰写、

被省政协采纳且仅持有感谢信作为证明材料的提案，会议认

为，该情形不认定为科研成果采纳，不予计分。


